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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强行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升达林业”）于近

日获悉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划转，相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账户被划转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银行电话通知及查询银行账户信息了解到，公司存在募集资

金账户资金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分别划转人民币 83,906元和 118,259元的情

形。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划转金额合计为 202,165 元。上述司法扣划事由为： 

1、唐常彬向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温江

人造板分公司（该项资产已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出售给升达集团）

出售杂木、木片，升达林业尚未支付货款 83,906 元。因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

公司实际于 2017 年 1 月向工商部门注销，故唐常彬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1）升达林业向唐常彬支付欠款人民币 83,906 元；（2）案件诉

讼费、保全费全部由升达林业承担；（3）升达集团、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

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现经审理，根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川

0104 民初 46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常彬支付货款 83,906 元，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

占用。 

2、唐兴岭向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出售杂木、木片，升达林业尚未支

付货款 118,259 元。因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实际于 2017 年 1 月向工商部

门注销，故唐兴岭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升达林业向唐

兴岭支付欠款人民币 118,259 元；（2）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升达林业承担；

（3）升达集团、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现经审理，根



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川 0104 民初 461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兴岭支付货款

118,259 元，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此前，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10 月 8 日、10 月 9 日及 11 月 15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3）、《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关于四

川证监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3）、《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2）中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公

告。公司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升达集团，争取尽快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 

二、募集资金账户被划转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被划转事项，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的安全

管理，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